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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10 

地    點：【校 本 部】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歐陽教務長慧剛             記錄：宋佳玲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會議內容： 

壹、主席致詞： 

上週六、日高雄校區及校本部分別進行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感謝所有

工作人員的辛勞。現在高教環境惡化已很明顯，從這次考試可瞭解缺考人數愈見嚴重，

因此明年(107 年度)個人申請甄試作業時程應提前，無法再考慮創意週。 

本學期異常地忙錄，目前教學卓越之橋接計畫、教學創新計畫額外經費申請及新南向計

畫等正同步進行中。另外上週五新出爐的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國家既定政策，對學校

會產生非常大之衝擊，若今日會議有時間將就此溝通意見。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106 年 2 月 21 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核備案一、高雄校區日間部及進修部國際企業管理學系「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

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提請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一、教師擬申請更改企業管理學系二年級葉○○學生「資料庫管理」成績，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教師列入更改成績紀錄。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組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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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三、擬修正「實踐大學講座式課程開課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條文內容，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條文內容修正如下： 

第四條  講座式課程每一系（所）每學年以四門課為限。博雅學部不受此

限。每位主講人最多三個講次為限。 

校課程委員會 

106年3月21日實教字第

1060003337號公告實施。 

提案四、擬修正「實踐大學大班及講座式課程鐘點費給付規則」第三條條文內容，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校課程委員會 

106 年 3 月 21 日實教字第

1060003337 號公告實施。 

提案五、擬修正「實踐大學學則」第四十八條條文內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院創意產業博士班 

1. 依決議辦理，自 106 學年度起

調降博士班最低畢業資格學

分數。 

2. 提送 106 年 4 月 25 日校務會

議審議。 

提案六、擬調整本校管理學院「創意產業學分學程」選修課程，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管理學院 

依決議辦理，並已於 106 年 3 月

21 日公告。 

提案七、國際貿易學系擬修改「國際會展暨公關行銷微型創業學分學程」名稱，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國際貿易學系 

依決議辦理，並已於 106 年 3 月

20 日公告。 

提案八、擬訂本校106學年度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申請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二組 

依決議辦理。 

提案九、擬訂本校106學年度轉系申請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台北校本部日間部轉系說明會及審查標準資料表部分修正如下： 

請詳見附件【P.1~P.2】。 

教務處註冊課務一/二組、進修部 

依決議辦理。 

參、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追認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文化與創意學院遠距教學課程特殊開課申請，提請核備。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1 月 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106 年 1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議及 106 年 3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新開「遠距教學」課程如下表，其申請表暨教學計畫大綱，請參閱附件【P.3~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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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數 說明 

時尚三 A 

3D 設計（二） 
選修/3 學分 

＊附遠距教學申請表暨教學計畫提報大綱。 

＊請參閱【附件一 P3~P8】。 

應英四 B 

核心職能與職場溝通 
選修/2 學分 

＊附遠距教學申請表暨教學計畫提報大綱。 

＊請參閱【附件一 P9~P13】。 

決議：准予核備。 

核備案二                                                   提案單位：校課程委員會 

案由：修正校本部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
課程表」，提請核備。 

說明： 

一、因應教育部 106 年 2 月 10 日公告之「教保學程」課程架構，為使該系學程報部資料與新生
入學必修科目表同步之因素，爰進行本次調整，說明如下： 

部別 調整課程 調整說明 

日間學士班 
特殊幼兒教育 原開設於四下，修正為三下 

專業倫理 原開設於三下，調整為四下 

進修學士班 

特殊幼兒教育 原開設於四下，修正為三下 

專業倫理 原開設於三下，調整為四下 

親職教育 原開設於四下，調整為四上 

二、本案業經 106 年 2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106 年 3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及 106 年 3 月 22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三、修正後之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請參閱附件【P.14~P.17】。 

決議：准予核備。 

核備案三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管理學院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提請核備。 

說明： 

一、依據「實踐大學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育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3 年 9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三、本學院之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如附件說明。【P.18】 

決議：1. 依據本校「學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架構圖」作部分修正，詳見第 8 頁。 

2. 修正後准予核備。 

核備案四                                                   提案單位：設計學院 

案由：設計學院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提請核備。 

說明： 

一、依據「實踐大學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培育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經 100 年 4 月 1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設計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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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院之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如附件說明。【P.19】 

決議：1. 依據本校「學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架構圖」作部分修正，詳見第 9 頁。 

2. 修正後准予核備。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 

案由：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
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務會議同意提請
教(部)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異，係指每學期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
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而言。 

二、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三年級學生李○○之學期成績、操行及學系名次百分比條件均符合 

「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轉學生，亦非提高編級生，並已經達該系規定之畢業門
檻，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能達「提前畢業」之規定，則符合成績優異提前畢業之相關規
定，請詳見附件【P.20~P.2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博雅學部 

案由：擬修正「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3點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6 年 2 月 22 日 105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雅學部部務會議通過。 

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草案對照 

擬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本學部主任、副主
任、人文一、二組召集人、社
會一、二組召集人、自然一、
二組召集人、外語一、二組召
集人及體育一、二室主任。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本學部主任、副主
任、人文一、二組召集人、社
會一、二組召集人、自然一、
二組召集人、外語一、二組召
集人。 

增列體育
一、二室主
任為本學部
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當
然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及教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期中、期末考試請假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有鑑於近年來學生於期中、期末(畢業)考試請假申請頻繁，經師生反應部分請假核准之學
生有更多時間準備考試，對準時到考學生不甚合理公平，擬提案修正「學生期中、期末考
試請假辦法」假別說明及其證明文件規定，並新增補考成績計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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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如下： 

「實踐大學期中、期末考試請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六條 

期中、期末考試請假，假別說明及其證

明文件規定如下： 

一、公假：學生於考試期間因本校指派

擔任或辦理公務活動而代表出席或

兵役召集等事宜者，須事前請派赴

公務單位出具書面証明，辦理請假。 

二、喪假：學生於考試期間因直系親屬、

配偶、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同胞兄弟

姊妹喪亡，得附死亡證明書或訃

聞，並註明與請假人之關係申請喪

假。 

三、產假：學生因懷孕、分娩、流產致

無法出席本校考試者，得檢附醫院證

明申請產假。 

四、住院病假：因病住院診療者，以醫

院診斷證明書為準。 

五、一般病假：學生於考試當日因病無

法參加考試者，應檢具健保指定醫

療院所之當日掛號單、收據、本校

衛生保健組、監試人員之證明或前

二日之診斷証明書且註明宜休養天

數辦理請假。 

六、生理假：女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

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檢

附考試當日起，前三週內未申請生

理假之證明文件。 

七、事假：非屬上開原因，一律以事假

論，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六條 

期中、期末考試請假，其證明文件規

定如下： 

一、病假：須附下列證明之一： 

（一）公立醫院或全民健保醫院之診

斷證明。 

（二）本校衛生保健組及監試人員之

證明。 

二、喪假：因直系親屬喪亡者，須附

足資證明死亡人已死亡之文件

如死亡證明、戶籍謄本或訃聞

等；因直系親屬病危者附醫院診

斷證明。 

三、公假：因代表學校參加重要競賽

或因公出國者，附公函。 

四、其他：學生參加校外考試或請婚

假、產假等相類似情況者，須附

證明文件及說明。 

1. 將假別及證

明文件予以

更詳盡的定

義。 

2. 文字內容修

正。 

第七條 

補考成績得依下列原則計算： 

一、 公假、喪假、產假、住院病假者：

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 非前款因素經請假核准者，成績以

八折計算。 

 

1. 本條新增，以

下調整條次。 

2. 補考成績計

算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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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八條 

請假時所繳證明文件，如有虛構或偽造

情事者，以曠考論，並送學務處依校規

議處。 

第七條 

請假時所繳證明文件，如有虛構或偽

造情事者，以曠考論，並送學務處依

校規議處。 

條次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決議：1. 經投票決定第六條第六款生理假刪除外，部分條文內容修正如下。 

第六條 期中、期末考試請假，假別說明及其證明文件規定如下： 

一、公假：學生於考試期間因本校指派擔任或辦理公務活動而代表出席或兵役

召集等事宜者，須事前請派赴公務單位出具書面證明。 

二、喪假：學生於考試期間因直系親屬、配偶、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同胞兄弟姊

妹喪亡，應檢附死亡證明書或訃聞，並註明與請假人之關係。 

三、產假：學生因懷孕、分娩、流產致無法出席本校考試者，應檢附醫院證明。 

四、住院病假：因病住院診療者，應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 

五、一般病假：學生於考試當日因病無法參加考試者，應檢具健保指定醫療院

所之當日掛號單、收據、本校衛生保健組、監試人員之證明或

前二日之診斷證明書且註明宜休養天數辦理請假。 

六、其它：非屬上開不可抗力之原因，一律以事假論，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補考成績得依下列原則計算： 

一、公假、喪假、產假、住院病假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二、非前款因素經請假核准者，成績以八折計算。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及教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條文內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期中、期末考試請假辦法」部分條文修正，予以文字內容增修。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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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學則」第二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十一條  

因故請假學期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期中考試經請假核准有案者，學期成
績以折算後補考成績與平時成績，期
末考試成績合併計算。 

二、期末考試經請假核准者，學期成績以
折算後補考成績與平時成績、期中考
試成績合併計算。 

三、補考缺考者，該科補考成績以零分計

算。 

第二十一條  

因故請假學期成績之計算方法如下： 

一、期中考試經請假核准有案者，學期
成績以補考成績與平時成績，期末
考試成績合併計算。 

二、期末考試經請假核准者，學期成績
以補考成績與平時成績、期中考試
成績合併計算。 

三、因故請假而補考缺考者，該科補考

成績以零分計算。 

內容文字增

修。 

決議：1. 本條第一、二款內容修正如下。 

一、考試請假核准者，學期成績依補考成績與平時成績，期中(末)考試成績合併計算。 

二、前款所稱補考成績，請假類別為公、喪、產與住院病假者，按實得成績計算，餘
以八折計算。 

2. 餘照案通過並提送校務會議核備。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1:58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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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管理學院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架構圖 
 

校訓
力行實踐、修齊治平

校定位
實用教學型大學

全人教育

生活教育
   一個觀念：勤勞是快樂的
   三個習慣：禮貌 、整潔、物歸原處

四化教育
     倫理化、藝術化、科學化、生產化

博雅學部
通識教育

管理學院願景
具特色的優質實用教學型管理學院

三個基本素養
人文素養、公民素養、科學素養

管理學院教育目標
培養敬業樂群、具企業倫理意識、

並熟悉實務應用的中基層專業人才

管理學院
專業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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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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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設計學院願景、教育目標及專業核心能力架構圖 
 

 

校訓
力行實踐、修齊治平

校定位
實用教學型大學

全人教育

生活教育
   一個觀念：勤勞是快樂的
   三個習慣：禮貌 、整潔、物歸原處

四化教育
     倫理化、藝術化、科學化、生產化

博雅學部
通識教育

設計學院願景
1. 透過多元設計領域的訓練與陶養，成為「設計人」

2. 提昇知識、經驗、視野並整合出新思維，成為「創意人」

3. 提供國內外設計開發、產學合作機會與創新育成等服務

4. 應用設計專業於創作、研究與就業方面，建構最佳的設計學習平台

三個基本素養
人文素養、公民素養、科學素養 設計學院教育目標

                    1. 重視人文教育，厚植文化薰陶與設計涵養

                    2. 強調跨領域整合，厚植跨學域學習平台

                    3. 積極拓展國際交流，增進宏觀設計視野

                    4. 建構專業知能，提升創作多元思維

設計學院
專業核心能力

創
新
思
辨
能
力

設
計
執
行
能
力

跨
領
域
整
合
能
力

 







































99年12月24日 99”1(4）院教評會議通過
100年O l月25日99-1(6）院教評會議修訂
100年03月1日99♂(1）院務會議修訂
100年04月01日冊”2(2）院務會議修訂
100年04月26日99-2(1）院課程會議修訂

（一）在「基本素養」與校級通識教育對應方面：

設計學院院級基本素養為：1.人文理解與探索﹔2.設計鑑賞與創作﹔3.專業互動與整合。其與枝級四化教
育對應關祥、表f1H口下：

午1 生活倫理t 生活藝術 f七 生活科學他 生活生產他

人文理解與探索 v v 

設計鑑責與創作 v v 

專業互動與整合 v v 

（二）在「核心能力」與校級通識教育對應方面：

設計學院院級核心能力為：1.創新思辨能力﹔2.設計執行能力﹔3.跨領域整合能力。校紋的核心能力之形
塑，是藉由通識中心與院�課程之養成。一般院級核心能力對應校級時，多半只是符合校訂「專業能
力」，但由於設計學院所培育學生之專業能力屬性特殊，在主軸教學上，首重手工實作精神之再創與
當代科技／技術結合的設計／材質研究開發及實驗能力，因此在培育設計學院學子時即具備多元方向之

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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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核丘之絞心I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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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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